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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信息登记流程

在我市从事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活动的招标代理机构，按自愿原则，向市住建局申请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信息登记。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应当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可查。
一、具体信息登记流程如下：
（一）以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为单位进行申报；
（二）申报材料齐全后报送至市住建局审核；
（三）对符合规定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其相关信息在福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信息网公示5个工作日；
（四）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即完成信息登记。
满足要求的招标代理机构名单在福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信息网公开，供各招标人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情况选择参考。
二、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信息登记应提供下列材料：
（一）《福州市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岗位信息登记公示一览表》（详见附件2-1）；
（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公场所证明材料；
（三）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2）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福州市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信息登记表》（详见附件2-3）；
（五）身份证、劳动合同复印件；
（六）职称证书或者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申报一般工作人员可不提供）；
（七）毕业证书复印件并附电子学历查询结果（适用于申报一般工作人员）；
（八）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登记人员信息记录;
（九）应提供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工作经历证明材料，提供建设工程招标代理业绩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招标代理机构”查询模块或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或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行政监督平台信息查询页面（适用于申报项目负责人和招标文件编制人）；
（十）从事招标代理工作所在单位符合拟登记人员类别规定年限的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复印件（申报单位近期社保缴交不少于2个月）；
（十一）从业人员在1个自然年度内变更2次及以上工作单位时，需提供所在单位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复印件（申报单位近期社保缴交不少于6个月）或完成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变更后6个月；
（十二）上述复印件均应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并提供材料原件（电子证照除外）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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